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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115年 4月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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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法規專區 立委在職期間投標違反利益衝突，裁罰 10 萬元 

廉政風險案例 管理員值勤時將行動電話攜入戒護區使用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矯正機關人員違規赴陸 

機關維護安全宣導 收容人趁機攻擊戒護人員 

消費者保護及 

反詐騙宣導 
演唱會安全購票守則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均

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爆

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國史館郵局第 153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https://www.aac.moj.gov.tw/）/檢

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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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法規專區 

民眾黨前立委吳春城在職期間「壯世代」投標違反利益衝突  

裁罰 10 萬  

2026/03/19 10:42 記者方瑋立／台北報導 

 

 

 

 

 

 

 

監察院發布最新一期（第 299 期）廉政專刊，除了公布新一波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外，也揭露了最新的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裁罰確定名單。其中，民眾黨前立法委員吳春城的關係企業「壯世

代教科文協會」與「民意傳播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因參與政府採購

案投標時未主動揭露身分關係，雙雙遭監察院開罰，合計裁罰新台

幣 10 萬元。  

根據監察院公布的裁罰事實指出，受處分人「民意傳播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為前立委吳春城之關係人，該公司於 2024 年間，參與中央

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的採購案投

標。然而，該公司未依法於投標文件內主動且據實表明與立委的身

分關係，核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

定，遭處以新台幣 5 萬元罰鍰。  

另外，同為吳春城關係人的「壯世代教科文協會」，同樣在 2024 年

間參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政府採購案投標時，犯下相同錯誤。

該協會未在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同樣違反《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遭監察院裁處新台幣 5 萬元

罰鍰。  

專刊資料顯示，這兩起裁罰案的處分日期皆為去年（2025 年）年 9

月 30 日，並於同年 10 月 31 日處分確定。吳春城的「壯世代」相

關事業因投標中央部會標案未落實利益衝突迴避的揭露義務，兩案

共計吞下 10 萬元罰單。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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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風險案例 

職員不當攜入物品篇 

管理員值勤時將行動電話攜入戒護區使用 

案情概述 

某矯正機關管理員甲擔任於夜間值勤時，將其所有之行動電話攜入戒

護區使用，於使用行動電話期間未依規定落實巡查房舍及簽巡邏表勤務；

另該矯正機關約僱管理員乙則將行動電話、充電線、充電頭等物品攜入備

勤室。 

 該矯正機關管理員甲、約僱管理員乙，分別經管理單位簽准後移該

機關考績會決議各申誡 2 次。 

風險評估 

1、 戒護區安全檢查機制存有精進空間：按該矯正機關相關門禁規範規

定，中控門無人執勤時段，進入人員需至中央台接受勤務人員檢查，

惟中控門至中央台間尚有備勤室等其他區間，易致生業務風險；另執

行面亦需關注檢查人員是否落實檢查，如確實手持金屬探測器，並要

求翻開口袋或拍打衣物。 

2、 人員法紀觀念不足：本案例固尚無發現執勤人員有藉機讓收容人使用

行動電話情形，惟智慧型手機功能日趨多元，當前社會環境日常聯繫、

休閒娛樂、資訊獲取或公務處理，均高度仰賴行動裝置，如執勤人員

欠缺法紀觀念，確可能衍生將資訊設備提供收容人運用之廉政風險，

致涉犯刑事責任。 

防治措施 

1. 盤點現行安檢機制：倘發現現行門禁管制規定存有管制疑慮，應即予

以增修。如可明定進入戒護區之人員應由值班人員指派同仁至中控門

處執行檢查勤務、檢查勤務人員須登載檢查之時間及物品，自制度面

預防管理疑慮。 

2. 精進戒護區安全檢查及設備：除由同仁落實戒護區各類安檢工作，並

透過複查機制使執行面避免流於形式；此外，依整體經費編列情形，

設置符合需求之行動電話訊號阻斷設備、探測器等，強化執行效益。 

3. 督導勤務落實執行：相關單位主管宜定期或不定期督導戒護人員勤務

執行，透過勤務制度正常運作，防堵違常事件發生；如發現違常亦應

依規查察議處，使違規者知所警惕。 

4. 加強法紀教育宣導：持續運用機關會議或其他適當時機，加強宣導是

類案例，建立同仁正確觀念。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防貪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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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矯正機關人員違規赴陸 

案情概述 

某矯正機關管理員於 115 年間遭檢舉指稱近 2 年曾未經簽准赴大陸地區

等情。經該機關調查結果，該員係利用週休 2 日或國定假日，再請休假 1

至 2 日或排休之模式赴大陸地區，惟經查均無向機關申請赴陸之紀錄。 

原因分析 

一、據該員陳稱未向機關申請係因渠不知赴大陸地區相關規定，惟該機關

人事單位表示已經常性向機關同仁宣導赴陸規定。 

二、經研判該員長期未經申請逕赴大陸旅遊觀光，即因認為服務機關未能

及時取得入出境資料勾稽比對，因而心存僥倖而一再違反向機關提出

赴陸申請規定。 

興革建議 

一、 單位主管應確實瞭解所屬人員工作差勤及生活狀況，如有發現同仁

異常徵兆，宜通知人事及政風單位協助。為提高機關同仁赴陸旅遊

風險意識，單位主管於審核同仁差假時，應瞭解同仁是否有赴陸或

出國旅遊規畫，並確認完成赴陸申請程序，尤以同仁回臺後，應於

返臺上班後 1 星期內，填具「返臺意見反映表」，送交所屬機關備查

，以保障赴陸後之人身安全。 

二、 機關人事單位及政風單位對於機關同仁應加強宣導赴陸相關規定，

提醒公務員赴大陸不得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並應注意

維護國家、公務機密和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等事項。 

三、 要求違規當事人參加機關公務機密維護等相關講習，俾能確實瞭解

公務機關人員赴陸相關規定，以及建立公務機密維護之正確觀念。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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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收容人趁機攻擊戒護人員 

案情概述 

114 年 O 月 O 日，收容人 A 與收容人 B 於舍房內爭吵打架，經值勤

主管鄭姓管理員於現場勸架未成，帶往中央台冷靜，值勤人員依開

啟舍房規定開啟舍房門時，收容人 A 藉機衝撞、毆打值勤人員，經

支援警力謝姓管理員、陳姓管理員使用辣椒水及壓制處置，事件迅

速平息，帶往中央台後區隔調查。 

原因分析 

一、 收容人因與同房收容人不合，屢次要求重新配房未果，一時衝

動控制不住情緒，而場舍主管未及時輔導或轉介輔導疏解情緒

，故臨時起意攻擊戒護人員。 

二、 戒護勤務未落實，導致收容人預謀攻擊值勤人員，在開啟舍房

門前，有要求收容人坐下，但放下門蓋後無查看舍房內動態，

造成開啟舍房門時，收容人 A 踏出舍房門時立即攻擊值勤人員

。 

興革建議 

一、加強橫向聯繫，掌握高戒護風險人犯動態：要求各場舍主管對於收容

人確實考核，如發現有精神異常、情緒控管障礙、行為異樣、罹患重

病、遭求處重刑或犯重罪者，應列入行狀紀錄，若有必要列為特殊收

容人加強列管考核及適時介入輔導。對於高風險及特殊列管收容人戒

護時，除指派幹練同仁戒護外，應由值班科員或中央台主任進行任務

提示，檢視裝備及其他應注意事項，防範戒護事故發生。 

二、強化緊急應變及危機處理能力：值勤人員夜間或例假日時，準備開啟

舍房門，更應提高警覺，先觀察收容人情狀，命令收容人遠離舍房門

口，背面房門面向廁所，坐下、眼睛閉上，開門前經由瞻視孔確認是

否坐好後，再開啟舍房門；另對高風險收容人上銬時背銬，以降低收

容人攻擊能力。 

三、強化同仁戒護勤務之警戒性及危機意識：利用勤前、常年教育及科務

會議等集會時間向戒護同仁講解、剖析近年發生之戒護事件及違失案

例，以強化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及提升對高風險及特殊收容人之警

覺性與突發事件之應變能力。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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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及反詐騙宣導 

演唱會安全購票守則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